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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先生：  
 
 

《 2004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本人正在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，而本人的

意見如下：  
 
1.  附表 23第 1條把 “母公司 ”、 “母企業 ”、 “股、股份 ”及 “企業 ”等
用語的釋義範圍限於 “就本條例第 2B(3)條所指明的條文以及就本附表
而言 ”。然而， “股、股份 ”及 “企業 ” 等用語被進一步界定為，僅指 “就
本條例第 2B(3)條所指明的條文而言 ”。請就不一致之處作出澄清。  
 
2. 附表23第2條指明決定下列兩者之間的關係的準則：(a)“母企業”
及 (b)“是一個法人團體的附屬企業 ”或 “並非法人團體的附屬企業 ”。
其中一項準則是母企業持有附屬企業的表決權。  
 

雖然母企業持有並非法人團體的附屬企業的 “表決權 ”一詞在
附表 23第 3(1)條中有定義，但母企業持有是一個法人團體的附屬企業的
“表決權 ”一詞卻沒有定義。請界定該條例第 2(4)條所提述的 “表決權 ”
一詞的涵義。  
 
3.  附表 23第 3(3)條述明，第 (1)款所提述的任何企業的表決權，
須減去該企業本身所持有的任何權利。第 3(1)條所提述的任何企業的表
決權須解釋為 “提述就股東所持股份而賦予股東或 (如屬無股本的企業 ) 
賦予成員的在該企業的大會中就所有事項或大致上所有事項投票的

權利 ”。 “該企業本身所持有的任何權利 ”的涵義為何？ “該企業本身所
持有的任何權利 ”與 “第 3(1)條所提述的表決權 ”是否同類，以致該等權
利在第 3(3)條下可以被減去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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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附表 23第 7條規定，就本附表而言，如有關權利只可在另一人
的指示或同意下或與另一人共同行使的情況下行使，則該等權利須視

為是以代名人身分為另一人持有。“有關權利只可與另一人共同行使的
情況下行使 ”是 “the rights exercisable with his concurrence”的中文本。
此等權利是否雙方可共同行使的法律權利？若答案屬肯定，雙方是否

在法律上共同擁有有關股份？  
 
5. 第 1章的相應修訂  
 
  由於《公司條例》第 126(2)條並無提及 “財政司司長 ”，應否刪
去對此條的提述？  

 
6. 謹此附上本人對第 128(2)(a)條中文本的意見。  
 

請閣下在 2004年 11月 5日之前以中、英文回覆。  
 
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
 

 

 

(黎順和 ) 
連附件  
 
副本致： 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鄭劍先生  
 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勵啟鵬先生  
   

 
2004年 11月 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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